
西貢區議會  
2026 年 3 月 3 日會議文件  

會後覆函  
 

房屋署就 SKDC(M)文件第 23/26 號的會後回覆  
 

我們備悉西貢區議會就租者置其屋計劃 (租置計劃 )的建議，並就

議員提出的各項關注，回覆如下。  
 

2. 香港房屋委員會 (房委會 )於 1998 年初推出租置計劃，讓公共租住

房屋 (公屋 )租戶以極低廉價錢 (一二至二一折 )購買居住中的單位成為

業主。政府於 2002 年全面檢討房屋政策，房委會其後決定在 2005 年

8 月推出第六期乙租置計劃後，不再推出新的租置計劃屋邨。現時居

於 39 個租置計劃屋邨的租戶仍可選擇購買其現居出租單位，房委會

亦會把租置計劃回收單位於「居者有其屋計劃 (居屋 )」和「綠表置居

計劃 (綠置居 )」銷售計劃中，出售予合資格的綠表申請者。  
 
3.  根據房委會《 2025 年公營房屋住戶綜合統計調查》，約 54%租置

計劃屋邨的租戶表示不會考慮購買其現正居住的單位，另外有 34%表

示尚未決定╱不知道。即使現居的租置計劃單位以一七折至二二折出

售，表示不考慮購買的租戶大部分 (51%)指自己難以負擔每月按揭還

款或收入不穩定；另外不少租戶表示自己年紀大 (39%)、單位樓齡較大

(20%)，所以不會考慮購買租置計劃單位。截至 2025 年 12 月底，仍

有約三萬個租置計劃單位未能售出。  
 
4.  房委會理解社會各界對是否重推租置計劃有不同聲音。即使支持

者，亦對定價、維修管理責任及如何選擇合適屋邨等安排有不同的看

法。就此，房委會將於今年內展開調研，廣泛收集公屋租戶及各界持

份者的具體意見，包括目前是否具備條件重推租置計劃，以及如重推

計劃，如何選擇屋邨、單位售價、管理及維修責任等事項，以更深入

了解公屋租戶對購買現居單位的意向及社會其他持份者的看法，從而

詳細考慮是否重推租置計劃，以確保公屋資源妥善運用。  
 
5.  房屋署一直重視單位的質素及嚴格監管修繕及翻新工程。就出售

單位方面，房屋署在收回公屋單位後，工程人員會翻查該單位的過往

維修紀錄，並到單位進行檢查，以安排適當的維修工作；如發現收回

的公屋單位有滲漏情況，工程人員會進行維修工程，並在完成工程後

進行驗收，以確定單位滲漏的情況已獲妥善處理。此外，工程人員亦

會在維修工程進行期間，在場監督關鍵性工序，包括塗刷防水層以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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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全面覆蓋相關範圍並進行水密性測試。所有維修工程在完工後均須

通過驗收，確保滲漏情況已修繕完成，方可出售予租置計劃申請人。 
 
6. 現時，將軍澳區內共有三個租置計劃屋邨，分別為翠林邨、景林

邨及寶林邨。截至 2026 年 3 月 26 日，該三個屋邨業權份數分布的百

分比表列如下：  
 

租置屋邨 已出售單位 
的業主 

房委會 領展或 
其他持份者 

翠林邨 68.68% 20.30% 11.02% 

景林邨 74.42% 18.82% 6.76% 

寶林邨 63.34% 29.19% 7.47% 

 
7.  單位出售後的管理及維修方面，租置計劃屋邨與一般私人物業一

樣，其業主立案法團 (法團 )須按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(第 344 章 )、政府

租契及大廈公契的規定，負責屋邨的日常管理、維修保養及財務安排  。
房委會作為租置計劃屋邨未出售單位的業主，一直積極參與法團管理

委員會 (管委會 )的工作，並在五大範疇持續優化對租置計劃屋邨的支

援，以提升單位對公屋租戶的吸引力：  
 

(一 )  積極行使業權及投票權：房委會代表在業主大會上就涉及樓

宇安全、大型維修及管理費調整等重大議題，以業主身份行

使投票權，確保工程符合法例要求及業主整體利益；  
(二 )  參與管委會事務及提供專業意見：房委會代表積極參與管委

會會議，協助法團監察維修基金的使用情況；  
(三 )  提供管理資訊及良好作業分享：房委會會主動向法團及管理

公司分享物業管理的最新法例資訊和實務經驗；  
(四 )  支援採購及工程監察：房委會提醒法團須按《建築物管理條

例》及相關守則進行採購，並在涉及強制驗樓、驗窗等工程

時，協助評審標書，確保工程符合法例及大廈公契的規定；

以及  
(五 )  執行房委會租戶管理政策：房委會透過「屋邨管理扣分制」

處理租置計劃屋邨租戶的不當行為 (如噪音滋擾、高空擲物

等 )，並與法團及管理公司合作搜證及採取聯合行動，維護

屋邨環境。  
 

房委會會繼續與法團、管理公司及相關部門緊密合作，推動租置計劃

屋邨的優質管理與適時維修，並在有需要時提供專業意見及技術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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援  ，協助法團做好長遠的財政規劃及樓宇保養工作，進一步提升租置

計劃單位對公屋租戶的吸引力。  
 
8.  近年來資助出售單位的供應量大幅上升，根據最新的預測，房委

會及香港房屋協會預計在未來 5 年 (2026-27 至 2030-31 年度 )，除了約

十一萬五千個公屋／綠置居單位外，亦將會有約六萬個其他資助出售

單位落成，以滿足市民的置業需求。至於新增公營房屋的選址，將取

決於未來可供使用的土地。房委會亦已推出不同的措施協助公屋租戶

及「綠表資格證明書」持有人置業，包括由「居屋 2025」起，將綠白

表比例由 40：60 調整至 50：50；以及自願遷出單位的公屋富戶可保

留「綠表資格」四年，相信可協助相關人士達成置業夢想。房委會會

持續檢視及優化相關政策，以切合社會狀況和需要。  
 
 
 
 
房屋署  
2026 年 4 月  


